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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校為鼓勵本校教師取得教學領域相關證照，提升教師本身專業能力，特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獎助對象：

            本校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

第 三 條    獎助類別：

            獎助類別分為A、B、C級， 其獎勵方式如下：

A級  
國際級證照(國際間認可接受，屬長期有效者)，及各職種專門技師、高考一、二級、甲級技術士者，獎勵金為新台幣10,000元整。
B級  
各職種普考、乙等特考、乙級技術士或以職訓局、考選部、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環保署、直轄市、縣(市)政府等政府機關所發證照為主且屬長期有效者(含政府機關委託辦理並發照者)，獎勵金為新台幣5,000元整。
C級  
各職種初考、丙等特考、丙級技術士或以職訓局、考選部、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環保署、直轄市、縣(市)政府等政府機關所發證照為主且屬長期有效者(含政府機關委託辦理並發照者、內政部所立案之機構) ，且經過一定考核程序後所發之證照，獎勵金為新台幣2,000元整。
第 四 條    申請方式：
1、 申請期限：每學年辦理一次，每年七月底前受理申請，申請前一學年度所取得之證照。
2、 申請資料：申請教師應填具申請書乙份，於申請期限內檢附申請書、證照證明文件影本乙份，攜同正本，驗畢歸還。內容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恕不予受理。 

3、 申請限制：每位教師每學年度限申請一案，證照取得過程不可領取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之報名費及差旅費補助，得參照當年度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證照列表所列證照。
第  五  條  審查方式：

直接填寫申請書，繳交證照證明文件於本中心，再轉交由各教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初審，由各科教評會決議獎助類別級等，將審查通過之申請案提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第  六  條  獎勵方式：
            一、本辦法所需獎助經費由當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之改進教學項目下提列。

二、依審查結果以案為單位頒予獎勵。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及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